附件1

江岸区园林局行政执法事项数量汇总表

行政执法部门名称（公章）：江岸区园林局      联系人：潘珂       联系电话：82739506        填表时间：2026年2月28日
	序号
	行政执法事项数量（项）

	
	执法类型
	拟保留
	拟取消
	拟暂停

实施

	
	行政

许可
	行政

处罚
	行政

强制
	行政

确认
	行政

检查
	行政

给付
	行政

裁决
	行政

奖励
	行政征收征用
	其他
	
	
	

	执法事项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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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江岸区园林局行政执法事项目录

行政执法部门名称（公章）：江岸区园林局      联系人：潘珂       联系电话：82739506        填表时间：2026年2月28日
	序号
	执法事项类型
	执法事项名称
	执法依据
	执法层级
	备注

	1
	行政检查
	对全区森林资源使用和保护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主席令第17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批准　1992年3月1日林业部发布　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一次修订　根据2016年2月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04号)
	区级
	拟保留

	2
	行政检查
	对林草部门管理的陆生

野生动植物的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主席令第12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1992年2月12日国务院批准，根据2016年2月6日

《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二次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植物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204号)
	区级
	拟保留

	3
	行政检查
	对道路、公园等园林绿化养护管理的考核和监督检查
	《武汉市城市绿化条例》
	区级
	拟保留

	4
	行政确认
	建立古树名木档案和标记
	《城市绿化条例》（国务院令第100号）
	区级
	拟保留

	5
	其他
	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地面积核实验收

	《武汉市建设工程项目配套绿地面积管理办法》（2015年2月25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60号公布自2015年4月1日起施行经2017年10月2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282号第一次修改自2017年10月28日起施行经2024年1月18日武汉市人民政府令第320号第二次修改自2024年3月1日起施行）
	区级
	拟保留


